
附件1
附件1-1：港澳企业资质备案认可标准（建筑业企业）
1-1-1.施工总承包企业（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施工总承包

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建筑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9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7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4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1）地上25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1项或地上18-24层的民用建筑工程2项；
（2）高度100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1项或高度80-100米（不含）的构筑物工程2项；
（3）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2项；
（4）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30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36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27-30米（不含）（或钢结构单跨30-36米（不含））的建筑工程2项。
	近10年承担过下列4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1）地上12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1项或地上8-11层的民用建筑工程2项；
（2）高度50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1项或高度35-50米（不含）的构筑物工程2项；
（3）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2项；
（4）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21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24米以上）的建筑工程1项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18-21米（不含）（或钢结构单跨21-24米（不含））的建筑工程2项。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3000万元以上的下列建筑工程的施工：
（1）高度200米以下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高度240米以下的构筑物工程。
	可承担下列建筑工程的施工：  
（1）高度100米以下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高度120米以下的构筑物工程；
（3）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4）单跨跨度39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可承担下列建筑工程的施工：

（1）高度50米以下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高度70米以下的构筑物工程；
（3）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4）单跨跨度27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9人以上；其中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7人以上；其中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7类中的4类工程的施工，其中至少有第1类所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城市主干道25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次干道以上道路面积150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广场硬质铺装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

（2）累计修建城市桥梁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单跨40米以上的城市桥梁3座；

（3）累计修建直径1米以上的排水管道（含净宽1米以上方沟）工程2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0.6米以上供水、中水管道工程2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0.3米以上的中压燃气管道工程2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0.5米以上的热力管道工程20公里以上；
（4）修建8万吨／日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或10万吨／日以上的供水厂工程2项；或修建20万吨／日以上的给水泵站、10万吨／日以上的排水泵站4座；
（5）修建500吨／日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2项；
（6）累计修建断面20平方米以上的城市隧道工程3公里以上；
（7）单项合同额3000万元以上的市政综合工程项目2项。
	近10年承担过下列7类中的4类工程的施工，其中至少有第1类所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城市主干道1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次干道以上道路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

（2）累计修建城市桥梁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单跨20米以上的城市桥梁2座；
（3）累计修建排水管道工程1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供水、中水管道工程1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燃气管道工程10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热力管道工程10公里以上；
（4）修建4万吨／日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或5万吨／日以上的供水厂工程2项；或修建5万吨／日以上的给水泵站、排水泵站4座；
（5）修建200吨／日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2项；
（6）累计修建城市隧道工程1.5公里以上；
（7）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市政综合工程项目2项。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市政工程公用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
（1）各类城市道路；单跨45米以下的城市桥梁；
（2）15万吨／日以下的供水工程；10万吨／日以下的污水处理工程；25万吨／日以下的给水泵站、15万吨／日以下的污水泵站、雨水泵站；各类给排水及中水管道工程；
（3）中压以下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150万平方米以下热力工程和各类热力管道工程；
（4）各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5）断面25平方米以下隧道工程和地下交通工程；
（6）各类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
（7）单项合同额4000万元以下的市政综合工程。
	可承担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

（1）城市道路工程（不含快速路）；单跨25米以下的城市桥梁工程；

（2）8万吨／日以下的给水厂；6万吨／日以下的污水处理工程；10万吨／日以下的给水泵站、10万吨／日以下的污水泵站、雨水泵站，直径1米以下供水管道；直径1.5米以下污水及中水管道；

（3）2公斤／平方厘米以下中压、低压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下热力工程，直径0.2米以下热力管道；

（4）单项合同额2500万元以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5）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下地下交通工程（不包括轨道交通工程）；

（6）5000平方米以下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

（7）单项合同额2500万元以下的市政综合工程。

	
	技术设备
	具有下列3项中的2项机械设备：（1）摊铺路宽度8米以上沥青混凝土摊铺设备2台；（2）100千瓦以上平地机2台；（3）直径1.2米以上顶管设备2台。
	
	

	施工总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机电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9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7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且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2项，工程质量合格。
	近10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2项，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机电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3000万元以下的机电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1500万元以下的机电工程的施工。


	施工总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港口与航道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9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7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10类中的5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5万吨或内河2000吨级以上码头工程；
（2）5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5米的防波堤工程600米以上；
（4）沿海5万吨级或内河1000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5）1000吨级以上船闸或300吨级以上升船机工程；
（6）500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7）400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8）沿海20万平方米或内河10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9）1000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10）5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近10年承担过下列10类中的5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1万吨或内河1000吨级以上码头工程；
（2）1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3米的防波堤工程300米以上；
（4）沿海2万吨级或内河300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5）300吨级以上船闸或50吨级以上升船机工程；
（6）200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7）150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8）沿海10万平方米或内河5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9）500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10）3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包括码头、防波提、护岸、围堰、堆场道路和陆域构筑物、筒仓、船坞、船台、滑道、船闸、升船机、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海上风电、海岸与近海工程、港口装卸设备机电安装、通航建筑设备机电安装、河海航道整治与渠化工程、疏浚与吹填造地、水下开挖与清障、水下炸礁清礁等工程。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5吨级和内河5000吨级以下码头、水深小于7米的防波堤、5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和滑道工程、1000吨级以下船闸和300吨级以下升船机工程、沿海5万吨级和内河1000吨级以下航道工程、600万立方米以下疏浚工程或陆域吹填工程、沿海28万平方米或内河12万平方米以下堆场工程、1200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6万立方米以下水下炸礁清礁工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道路与陆域构筑物、筒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航标、栈桥、海岸与近海工程、港口装卸设备机电安装、通航建筑设备机电安装、水下开挖与清障等工程。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1吨级和内河3000吨级以下码头、水深小于4米的防波堤、1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和滑道工程、300吨级以下船闸和50吨级以下升船机工程、沿海2万吨级和内河500吨级以下航道工程、300万立方米以下疏浚工程或陆域吹填工程、沿海12万平方米或内河7万平方米以下港区堆场工程、800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4万立方米以下水下炸礁清礁工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道路与陆域构筑物、筒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航标、栈桥、海岸与近海工程、港口装卸设备机电安装、通航建筑设备安装、水下开挖与清障等工程。

	
	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7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1）架高60米以上打桩船；（2）200吨以上起重船；（3）3000吨级以上半潜驳或100立方米／小时以上砼搅拌船；（4）排宽40米以上铺排船；（5）2000立方米以上舱容耙吸式挖泥船；（6）总装机功率5000千瓦以上绞吸式挖泥船；（7）8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具有下列5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
（1）架高30米以上打桩船；（2）80吨以上起重船；
（3）排宽20米以上铺排船；（4）总装机功率1600千瓦以上绞吸式挖泥船；（5）4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具有下列4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
（1）打桩船；（2）起重船；
（3）总装机功率1200千瓦以上挖泥船；
（4）2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附件1-1-2：专业承包企业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基基础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4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25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或高度100米以上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2）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8米或深度超过8米的其他地基处理工程；（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上的桩基础工程；（4）开挖深度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近10年承担过下列4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12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或高度50米以上的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

（2）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超过12米或深度超过6米的其它地基处理工程；（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2000千牛以上的桩基础工程；

（4）开挖深度超过9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下列工程的施工：

（1）高度100米以下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和高度120米以下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

（2）深度不超过24米的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和深度不超过10米的其它地基处理工程；

（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5000千牛以下的桩基础工程；

（4）开挖深度不超过15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可承担下列工程的施工：

（1）高度50米以下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和高度70米以下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

（2）深度不超过18米的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和深度不超过8米的其它地基处理工程；

（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3000千牛以下的桩基础工程；

（4）开挖深度不超过12米的基坑围护工程。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装工程2项，工程质量合格
	近10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额800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装工程2项，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35千伏以下变配电站工程，非标准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安装。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2000万元以下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10千伏以下变配电站工程，非标准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安装。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非标准钢结构构件的制作、安装。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消防设施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3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2项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工程（每项工程均包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型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体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下的下列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1）一类高层民用建筑以外的民用建筑；

（2）火灾危险性丙类以下的厂房、仓库、储藏、堆场。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2类中的1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20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1项或单项合同额150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3项；

（2）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防腐保温工程2项。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的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300万元以下的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额600万元以下的各类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3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单项合同金额1500万元以上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2项，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以及与装修工程直接配套的其他工程的设施
	可承担单项合同金额2000万元以下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以及与装修工程直接配套的其他工程的设施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3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3类中的1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1）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或电子工业环境工程2项；（2）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工程3项；（3）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化工程3项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2500万元以下的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和电子工业环境工程、单项合同额1500万元以下的电子系统工程和建筑智能化工程的施工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独立承担过下列3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且必须有第1类所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带250KVA以上的箱式变配电或带有远程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3项；
（2）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以上的室外公共空间（广场、公园、绿地、机场、体育场、车站、港口、码头等）功能照明工程或景观照明工程3项；
（3）年养护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5万盏或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1万kw。
	近10年独立承担过下列3类中的2类工程的施工，且必须有第1类所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带160KVA以上的箱式变配电或带有远程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3项；
（2）单项合同额500万元以上的室外公共空间（广场、公园、绿地、机场、体育场、车站、港口、码头等）功能照明工程或景观照明工程3项；
（3）年养护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3万盏或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0.5万kw。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1200万元的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600万元的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

	环保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2项大型或3项中型环保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近10年承担过2项中型或3项小型环保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环保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污染修复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大型以下及其他中型以下环保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污染修复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中型以下及其他小型以下环保工程的施工。

	模板脚手架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模板、脚手架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施工。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钢结构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5类中的2类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钢结构高度80米以上；（2）钢结构单跨跨度30米以上；

（3）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70米以上；

（4）单体钢结构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

（5）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5000吨以上；
	近10年承担过下列5类中的2类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钢结构高度50米以上；（2）钢结构单跨跨度24米以上；

（3）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30米以上；

（4）单体钢结构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

（5）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2000吨以上；
	

	
	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1）切割设备（多头切割机或数控切割机或仿型切割机或等离子切割机或相贯切割机等）3台；

（2）制孔设备（三维数控钻床或平面数控钻床或50mm以上摇臂钻床等）3台；（3）端面铣切或锁口机不少于2台；

（4）超声波探伤仪、漆膜测厚仪（干湿膜）等质量检测设备齐全。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1）切割设备（多头切割机或数控切割机或仿型切割机或等离子切割机或相贯切割机等）1台；

（2）制孔设备（三维数控钻床或平面数控钻床或50mm以上摇臂钻床等）1台；

（3）超声波探伤仪、漆膜测厚仪（干湿膜）等质量检测设备齐全。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下列钢结构工程的施工：

（1）钢结构高度60米以上；（2）钢结构单跨跨度30米以上；

（3）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50米以上；

（4）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4000吨以上；

（5）单体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以上。
	可承担下列钢结构工程的施工：

（1）钢结构高度100米以下；（2）钢结构单跨跨度36米以下；

（3）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75米以下；

（4）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6000吨以下；

（5）单体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以下。
	可承担下列钢结构工程的施工：

（1）钢结构高度60米以下；（2）钢结构单跨跨度30米以下；

（3）网壳、网架结构短边边跨跨度33米以下；

（4）单体钢结构工程钢结构总重量3000吨以下；

（5）单体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以下。

	建筑幕墙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3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6项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6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型的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
	可承担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80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幕墙工程施工
	


	专业承包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港口与海岸工程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5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4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土木、电机、机电、机械、消防）或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建造、屋宇装备、土木、电机、岩土、结构）相关专业人士2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不少于1人；

（2）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或者已获得横琴备案认可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的相关专业工程人士；主持完成过1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企业工程业绩
	近10年承担过下列5类中的3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5万吨级或内河2000吨级以上码头；

（2）5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5米防波堤工程600米以上；

（4）沿海20万平方米或内河10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5）1000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近10年承担过下列4类中的3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1万吨级或内河1000吨级以上码头；

（2）1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3米防波堤工程300米以上；

（4）500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4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

（1）架高60米以上打桩船；（2）200吨级以上起重船；

（3）排宽40米以上铺排船；（4）总装机功率2000千瓦以上挖泥船或100立方米/小时以上硂搅拌船。
	具有下列3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

（1）架高30米以上打桩船；（2）80吨级以上起重船；

（3）4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具有下列3项中的2项施工机械设备：

（1）上打桩船；（2）起重船；（3）2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港口与海岸工程的施工，包括码头、防波堤、护岸、围堰、堆场道路及陆域构筑物、筒仓、船坞、船台、滑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与警戒标志、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海岸与近海等工程。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海岸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5万吨级及内河5000吨级以下码头、水深小于7米的防波堤、5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及滑道工程、1200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以及相应的堆场道路及陆域构筑物、筒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与警戒标志、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海岸与近海等工程。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海岸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1万吨级及内河3000吨级以下码头、水深小于4米的防波堤、1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及滑道工程、800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以及相应的堆场道路及陆域构筑物、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航标与警戒标志、栈桥、海岸与近海等工程。


附件1-2：港澳企业资质备案认可标准（工程设计企业）
1-2-1.建筑行业及市政行业 
	行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建筑行业及市政行业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3）企业完成过的工程设计项目应满足所申请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对工程设计类型业绩考核的要求，且要求考核业绩的每个设计类型的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项或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2项，并已建成投产。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行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1项以上。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3项以上或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行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或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
范围
	承担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行业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


1-2-2.建筑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公共交通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建筑工程、道路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3）企业完成过所申请行业相应专业设计类型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项，或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2项，并已建成投产。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1项以上。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档案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

	桥梁工程、公共交通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3）企业完成过所申请行业相应专业设计类型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项，或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2项，并已建成投产。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1项以上。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设计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档案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


1-2-3.建筑装饰工程、照明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专项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建筑装饰工程专项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3）企业完成过中型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2项，或大型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1项。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8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8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8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8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1项以上或中型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2项。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6年以上从事建筑装饰工程设计经历，在近6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设计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6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企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可承担建筑装饰工程项目的装饰装修设计，其规模不受限制。
	可以承担单项合同额1200万元以下的建筑工程项目的装饰装修设计。


	专项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照明工程专项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3）单位年度照明工程设计工作量累计合同额2000万以上，且至少完成过照明工程设计项目中的4项。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6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6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大型照明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6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中型以上照明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6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大型照明工程设计2项以上。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5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在近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照明工程设计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5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照明工程设计2项以上。

	
	企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具备独立进行照明专项指标（照度、亮度、结构强度等）的测试仪器和计算装备；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3）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综合管理能力，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1）具备独立进行照明专项指标（照度、亮度、结构强度等）的测试仪器和计算装备；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健全。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照明工程设计项目的类型和规模不受限制
	可承担中型以下规模的照明工程专项设计

	消防设施工程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3）企业独立承担过建筑规模为中型以上的民用建筑或火灾危险性为丙类以上的工业建筑的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不少于3项，且3项均含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至少含有气体灭火系统或泡沫灭火系统）。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大型消防设施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中型以上消防设施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大型消防设施工程设计2项以上。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8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在近8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消防设施工程设计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8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消防设施工程设计2项以上。

	
	企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完善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管理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完善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管理体系健全。

	
	承包工程范围
	承担消防设施工程专项设计项目的类型和规模不受限制
	可承担建筑规模为中型以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项设计


	专项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风景园林工程专项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3）企业完成过中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5项，或大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3项。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10年以上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1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3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10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1项以上或中型工程设计项目不少于2项。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8年以上从事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经历，在近8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设计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8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项目工程设计2项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机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的类型和规模不受限制。
	可以承担中型以下规模风景园林工程项目和投资额2000万元以下的大型风景园林工程项目的设计。


1-2-4.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机电设计事务所
	普通合伙企业形式的事务所资质条件
	建筑设计事务所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1名一级注册建筑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具有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3）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上述一级注册建造师或港澳专业人士的年龄可以在60周岁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结构设计事务所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2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3）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上述一级注册结构师或港澳专业人士的年龄可以在60周岁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机电设计事务所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3个专业设计人员各1名，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相应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相应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3）具有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

（4）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5）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上述3名专业设计人员中有1人年龄可以在60周岁以上。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事务所资质条件
	建筑设计事务所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股东中应有2名一级注册建筑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3）其中应有1名一级注册建筑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有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上述2名一级注册建筑师或港澳专业人士中有1人年龄可以在60周岁以上。
2、要求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和港澳专业人士之外，股东中还应有1名建筑专业设计人员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相应专业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3）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管理体系健全。

	
	结构设计事务所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股东中应有2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3）其中应有1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备案并取得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具有10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2、要求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和港澳专业人士之外，股东中应有1名结构专业设计人员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相应专业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3）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管理体系健全。

	
	机电设计事务所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股东中应有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和电气3个专业设计人员各2名，且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相应注册执业资格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相应专业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3）近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4）其中每个专业应有1名人员从事工程设计工作10年以上，且近10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装备；（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档案管理体系健全。


注：（一）承担业务范围
建筑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建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建筑专业设计与技术服务。
结构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建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结构专业（包括轻钢结构）设计与技术服务。
机电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建筑工程（包括建筑智能化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机电设备专业的设计与技术服务。
允许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作为承包方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实行总包，承包方应当自行完成建筑工程本专业的设计业务，并在保证整个建筑工程项目完整性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将其
他部分专业设计业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方。
（二）设计事务所名称中应当标明“建筑设计事务所”、“结构设计事务所”或“机电设计事务所”字样；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表中所说的大型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请参考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三）普通合伙企业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公司事务所是由具备注册执业资格的专业设计人员分别依照《合伙企业法》、《公司法》成立的，从事建筑工程某一专业设计业务。
对于港澳企业，所有要求一级以下注册建筑师豁免
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类型与等级
	（1）
建
筑
	（2）
结
构
	（3）
给水
排水
	（4）
暖通
空调
	（5）
电
气
	总
计

	
	建筑
（一级）
	
	
	结构
（一级）
	
	
	
	
	
	

	行业资质
	甲级
	3
	
	2
	3
	
	2
	2
	2
	2
	16

	
	乙级
	2
	
	1
	2
	
	1
	2
	2
	2
	12

	专业资质
	建筑工程
	甲级
	2
	
	1
	2
	
	1
	1
	1
	1
	9

	
	
	乙级
	1
	
	
	1
	
	1
	1
	1
	1
	6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建筑工程和人防工程。其中，人防工程业绩可以是附建式人防工程业绩。
（3）结构（一级）、建筑（一级）分别是指：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的港澳专业人士；一级注册建筑师或者获得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的港澳专业人士。

	序号
	1
	2
	3
	4

	建设项目
	一般公共建筑
	住宅宿舍
	住宅小区、工厂生活区
	地下工程

	工程等级特征
	单体建筑面积
	建筑高度
	复杂程度
	层数
	复杂程度
	总建筑面积
	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
	附建式人防（防护等级）

	大型
	20000m2以上
	＞50m
	1.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市)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高度＞50m的公共建筑工程
	4.相当于四、五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修工程
	5.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6.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7.技术要求复杂的工业厂房
	
	＞20层
	20层以上居住建筑和20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
	＞30万m2规划设计
	＞1万m2
	四级及以上

	中型
	5000~20000m2
	24~50m
	1.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地区性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3.高度24~50m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4.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工程
	5.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6.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7.跨度＜30m、吊车吨位＜30吨的单层厂房或仓库；跨度＜12m、6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8.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12~20层
	20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
	≤30万m2规划设计
	≤1万m2
	五级及以下

	小型
	≤5000m2
	≤24m
	1.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高度＜24m的一般公用建筑工程
	3.小型仓库建筑工程
	4.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它配套用房工程
	5.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
	6.相当于一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跨度＜24m、吊车吨位＜10吨的单层厂房或仓库；跨度＜6m、楼盖无动荷载的3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12层（其中砌块建筑不得超过抗震规范层数限值要求）
	
	单体建筑按上述住宅或公共建筑标准执行
	
	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类型与等级
	（1）
道
路
	（2）
桥
梁
	（3）
给水
排水
	（4）
线路与
站场
	（5）
动力与
暖通空调
	（6）
电气
自动
	（7）
通信
信号
	（8）
结
构
	（9）
建
筑
	（10）
工程经济

	合计

	
	
	
	公用设备（给排水）
	
	
	公用设备（动力）
	
	电气
（供配电）
	
	
	结构
（一级）
	
	
	建筑
（一级）
	
	
	
	

	行业资质
	甲级
	3
	3
	1
	1
	
	1
	1
	1
	1
	1
	1
	
	
	1
	
	
	1
	16

	
	乙级
	2
	2
	
	1
	
	1
	1
	
	1
	
	1
	
	1
	
	
	1
	1
	12

	专业资质
	道路工程
	甲级
	3
	1
	
	1
	
	
	
	
	1
	
	
	
	1
	
	
	
	1
	8

	
	
	乙级
	1
	1
	
	1
	
	
	
	
	1
	
	
	
	1
	
	
	
	1
	6

	
	公共交通工程
	甲级
	2
	1
	
	1
	
	1
	
	
	1
	
	
	
	1
	
	
	
	1
	8

	
	
	乙级
	1
	1
	
	1
	
	
	
	
	1
	
	
	
	1
	
	
	
	1
	6

	
	桥梁工程
	甲级
	2
	2
	
	1
	
	
	
	
	1
	
	
	
	
	
	
	1
	1
	8

	
	
	乙级
	1
	2
	
	1
	
	
	
	
	1
	
	
	
	
	
	
	
	1
	6


注：
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申请行业资质甲级时，企业和人员业绩需包括以下4个设计类型：桥梁工程或城市隧道工程、燃气工程、地铁轻轨工程、给水工程或排水工程；申请行业资质乙级时，企业和人员业绩需包括以下3个设计类型：桥梁工
程和其它专业类型中的2个设计类型。其他专业包含：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城镇燃气工程、热力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公共交通工程、载人索道、轨道交通工程、环境卫生工程。
结构（一级）、建筑（一级）分别是指：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的港澳专业人士；一级注册建筑师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注
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的港澳专业人士。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道路工程
	等级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全苜蓿叶型、双喇叭型、枢纽型等独立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工程（含交通工程设施）
	城市次干路、简单立体交叉工程（含交通工程设施）
	城市支路（含交通工程设施）
	道路工程等级标准参见《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2
	桥梁工程
	米
	单跨≥40米、总长≥100米的桥梁
	单跨＜40米、总长＜100米的桥梁
	
	

	3
	公共交通工程
	快速公交系统（BRT）
	
	
	
	
	快速公交系统（BRT）工程均属于大型项目

	
	
	电车系统
	
	
	
	
	电车系统工程含机电设备系统、轨道系统、均属于大型项目

	
	
	公共交通专用道
	
	
	
	
	公共交通专用道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公交场站
	平方米
	≥6000
	＜6000
	
	

	
	
	公交枢纽
	
	
	
	
	公交枢纽工程均属于大型项目


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工程专项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类型与等级
	（1）
建筑或环境艺术设计
	（2）
结
构
	（3）
园林
景观
	（4）
给水
排水
	（5）
暖通
空调
	（6）
电
气
	（7）
自控
通信
	（8）
机
械
	（9）
环
保
	合计

	
	
	结构
（一级）
	
	
	
	
	
	
	
	
	
	

	专项资质
	建筑装饰工程
	甲级
	3
	
	
	1
	
	1
	1
	1
	
	
	
	7

	
	
	乙级
	1
	
	
	1
	
	1
	1
	1
	
	
	
	5

	
	照明工程
	甲级
	
	
	
	
	
	
	
	4
	1
	1
	
	6

	
	
	乙级
	
	
	
	
	
	
	
	2
	
	1
	
	3

	
	消防设施工程
	甲级
	
	
	
	
	
	2
	2
	2
	
	
	
	6

	
	
	乙级
	
	
	
	
	
	1
	1
	1
	
	
	
	3

	
	风景园林工程
	甲级
	2
	
	
	1
	3
	1
	
	1
	
	
	
	8

	
	
	乙级
	1
	
	
	1
	1
	1
	
	1
	
	
	
	5


注：
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9）中的专业；
结构（一级）是指：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或者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的港澳专业人士。
建筑装饰工程专项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建筑装饰工程
	万元
	≥1200
	1200~300
	＜300


消防设施工程专项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1
	2

	建设项目
	民用建筑
	工业建筑

	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单位
	单项工程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且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至少两种类型的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
	2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且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
	单项工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且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自动灭火系统。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至少两种类型的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的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的丙、丁、戊类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自动灭火系统的丁、戊类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备注
	对于工业建筑，建筑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确定。


照明工程专项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1
	2

	工程等级
	大型
	中型

	工程规模
	投资额＞400万元
	投资额≤400万元

	工程范围
	1.道路、街道的功能照明工程
	2.住宅区的功能照明工程
	3.室外公共空间功能照明工程
	4.构筑物、建筑物的景观照明工程
	5.室外公共空间、公园、公共绿地、住宅区的景观照明工程
	6.历史名胜古迹的景观照明工程
	7.风景名胜区（滨江、滨海、滨河、山体、丘岭）的功能和景观照明工程
	8.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工程
	9.照明供配电系统工程
	1.道路、街道的功能照明工程
	2.住宅区的功能照明工程
	3.室外公共空间功能照明工程
	4.构筑物、建筑物的景观照明工程
	5.室外公共空间、公园、公共绿地、住宅区的景观照明工程
	6.历史名胜古迹的景观照明工程
	7.风景名胜区（滨江、滨海、滨河、山体、丘岭）的功能和景观照明工程
	8.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工程
	9.照明供配电系统工程


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1
	2
	3

	工程等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工程规模
	投资额≥2000万元
	500万元≤投资额＜2000万元
	投资额＜500万元

	工程范围
	1、城市重点景观道路的绿化工程，大型立交的绿化工程；
2、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省委和国家级风景区规划设计工程、文化自然景观与生态保护工程；
3、公园、街心花园、园林小品、屋顶花园、室内花园、城市滨水景观、环境城市道路景观带、城市广场、步行街景观设计（注：广场设计中不含广场周边建筑及地下建筑设施）；
4、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的总体环境设计；四、五星级饭店及高档酒店专属花园设计等景观设计工程；
5、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室外环境设计；技术要求较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公共建筑工程室外环境设计；仿古建筑或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的室外环境设计；商业居住建筑的室外环境设计；景观建筑与风景道路设计；
6、城市大型水景观（200平米以上，含200平），与上述园林工程配套的景观照明设计。
	1、城市道路的一般绿化工程（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内）；
2、片林、风景林绿化工程；
3、景观要求较高的道路绿化工程或高速路两侧绿化工程。
4、省级以下（不含省级）风景区规划方案；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环境；一般公共建筑工程的室外环境；三星级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外庭院设计；经济适用房的室外环境设计。
5、城市中型水景观（200平米以下）；与上述园林工程配套的景观照明设计。
	小型绿地、小游园等工程


附件1-3：港澳企业资质备案认可标准（工程监理企业）
1-3-1.综合资质和事务所资质
	名称
	条件
	甲级（工程监理企业综合资质只设甲级且不分类别）

	综合资质标准
	企业资产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颁发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专业人士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备案认可书，且具有15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30人以上，其中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3）近10年完成涵盖5个不同专业的10项大型工程的监理，其中铁路工程专业，市政公用工程专业、通信工程专业、民航工程专业项目工程投资额应在1亿元以上，工程质量合格。

	
	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信誉
	（1）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业务范围
	可以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以及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事务所资质标准（不分等级）
	条件要求
	1、合伙人中有不少于3名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其中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专业人士不少于1名，合伙人均有5年以上从事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经历。

2、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具有书面合作协议书。

3、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有必要的质量管理体系、档案管理和规章制度。

5、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业务范围
	可承担以下工程项目监理业务：
1、一般公共建筑：14层以下；24米跨度以下（轻钢结构除外）；单项工程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下
2、高耸构筑工程：高度70米以下
住宅工程：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下；单项工程14层以下

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支路工程、过街天桥及地下通道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2万吨／日以下的给水厂；1万吨／日以下污水处理工程；1立方米／秒以下的给水、污水泵站；5立方米／秒以下的雨泵站；直径1米以下的给水管道；直径1.5米以下的排水管道。

燃气热力工程：供热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下的热力工程

垃圾处理工程：500吨／日以下的垃圾焚烧及填埋工程

风景园林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

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但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强制监理的建设工程监理业务除外。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房屋建筑工程
	企业资产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6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建筑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1）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3人以上，其中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建筑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工程业绩
	企业近10年内独立监理过3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

	
	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信誉
	（1）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1）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业务范围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建设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含二级）以下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1-3-2.专业资质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房屋建筑工程
	一般公共建筑
	28层以上；36米跨度以上（轻钢结构除外）；

单项工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
	14－28层；24－36米跨度（轻钢结构除外）；

单项工程建筑面积1万－3万平方米
	14层以下；24米跨度以下（轻钢结构除外）；

单项工程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下

	
	高耸构筑工程
	高度120米以上
	高度70－120米
	高度70米以下

	
	住宅工程
	小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以上；单项工程28层以上
	建筑面积6万－12万平方米；单项工程14—28层
	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下；单项工程14层以下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市政公用工程
	企业资产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6人以上，其中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1）技术负责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3人以上，其中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工程业绩
	企业近10年内独立监理过3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

	
	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信誉
	（1）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1）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业务范围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建设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含二级）以下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市政公用工程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城市道路工程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城市互通式立交桥及单孔跨径100米以上桥梁；长度1000米以上的隧道工程
	城市次干路工程，城市分离式立交桥及单孔跨径100米以下的桥梁；长度1000米以下的隧道工程
	城市支路工程、过街天桥及地下通道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10万吨／日以上的给水厂；5万吨／日以上污水处理工程；3立方米／秒以上的给水、污水泵站；15立方米／秒以上的雨泵站；直径2.5米以上的给排水管道。
	2万－10万吨／日的给水厂；1万－5万吨／日污水处理工程；1－3立方米／秒的给水、污水泵站；5－15立方米／秒的雨泵站；直径1—2.5米的给水管道；直径1.5—2.5米的排水管道。
	2万吨／日以下的给水厂；1万吨／日以下污水处理工程；1立方米／秒以下的给水、污水泵站；5立方米／秒以下的雨泵站；直径1米以下的给水管道；直径1.5米以下的排水管道。

	
	燃气热力工程
	总储存容积1000立方米以上液化气贮罐场（站）；供气规模15万立方米／日以上的燃气工程；中压以上的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150万平方米以上的热力工程。
	总储存容积1000立方米以下的液化气贮罐场（站）；供气规模15万立方米／日以下的燃气工程；中压以下的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50万－150万平方米的热力工程。
	供热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下的热力工程

	
	垃圾处理工程
	1200吨／日以上的垃圾焚烧和填埋工程。
	500—1200吨／日的垃圾焚烧及填埋工程
	500吨／日以下的垃圾焚烧及填埋工程

	
	地铁轻轨工程
	各类地铁轻轨工程。
	
	

	
	风景园林工程
	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
	总投资1000万－3000万元
	总投资1000万元以下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港口与航道工程
	企业资产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8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港口与航道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1）技术负责人具有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4人以上，其中港口与航道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港口与航道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工程业绩
	企业近10年内独立监理过3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

	
	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信誉
	（1）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1）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业务范围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建设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含二级)以下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港口与航道工程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港口工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沿海港口工程20000吨级以上；散货、原油沿海港口工程30000吨级以上；1000吨级以上内河港口工程
	集装箱、件杂、多用途等沿海港口工程20000吨级以下；散货、原油沿海港口工程30000吨级以下；1000吨级以下内河港口工程

	
	通航建筑与整治工程
	1000吨级以上
	1000吨级以下

	
	航道工程
	通航30000吨级以上船舶沿海复杂航道；通航1000吨级以上船舶的内河航运工程项目
	通航30000吨级以下船舶沿海航道；通航1000吨级以下船舶的内河航运工程项目

	
	修造船水工工程
	10000吨位以上的船坞工程；船体重量5000吨位以上的船台、滑道工程
	10000吨位以下的船坞工程；船体重量5000吨位以下的船台、滑道工程

	
	防波堤、导流堤等水工工程
	最大水深6米以上
	最大水深6米以下

	
	其他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6000万元以上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建安工程费4000万元以上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
	建安工程费6000万元以下的沿海水运工程项目；建安工程费4000万元以下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机电安装工程
	企业资产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6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机电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1）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或者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备案认可为注册监理工程师，且具有10年以上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经历。

（2）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澳门专业工程师或者香港注册专业工程师3人以上，其中机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已在横琴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港澳机电工程专业人士不少于1人。

	
	工程业绩
	企业近10年内独立监理过3个以上相应专业的二级工程项目，但是，具有甲级设计资质或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申请本专业工程类别甲级资质的除外。
	

	
	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信誉
	（1）企业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企业具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1）有较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2）有必要的工程试验检测设备。
（3）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企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行为。
（4）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5）申请工程监理资质之日前两年内没有因本企业监理责任发生三级以上工程建设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两起以上四级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业务范围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建设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二级(含二级)以下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见下列附表），以及相应类别和级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机电安装工程
	工程类别
	一级
	二级

	
	机械工程
	总投资5000万以上
	总投资5000万以下

	
	电子工程
	总投资1亿元以上；含有净化级别6级以上的工程
	总投资1亿元以下；含有净化级别6级以下的工程

	
	轻纺工程
	总投资5000万以上
	总投资5000万以下

	
	兵器工程
	建安工程费3000万元以上的坦克装甲车辆、炸药、弹箭工程；建安工程费2000万元以上的枪炮、光电工程；建安工程费1000万元以上的防化民爆工程
	建安工程费3000万元以下的坦克装甲车辆、炸药、弹箭工程；建安工程费2000万元以下的枪炮、光电工程；建安工程费1000万元以下的防化民爆工程

	
	船舶工程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船舶科研、机械、修理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
	船舶制造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下；船舶科研、机械、修理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

	
	其他工程
	总投资5000万以上
	总投资5000万以下


附件1-4：港澳企业资质备案认可标准（工程勘察企业）
1-4-1.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行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资历和信誉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具有10年及以上工程勘察资历；
（2）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各不少于5项，水文地质勘察或工程测量甲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4）须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及水文地质勘察专业甲级资质或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人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其他非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相应类型的工程勘察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3项，其中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
a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3台，渗透仪2台，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全站仪10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4台）,S3级精度以上水准仪6台（其中S1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6台套。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主要固定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
（3）有完善的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和档案管理制度，通过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承包业务
范围
	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业务（海洋工程勘察除外），其规模不受限制（岩土工程勘察丙级项目除外）。


1-4-2.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岩土工程设计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4项、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4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
a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
a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1-4-3.工程勘察专业类水文地质勘察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水文地质勘察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其中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3套；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2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其中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2套；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其中电法仪、抽水试验设备各1套；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丙级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1-4-4.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全站仪10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4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6台（其中S1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6台套。
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全站仪5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2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3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4台套。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全站仪3台（其中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5mm+1ppm精度及以上GNSS接收机3台套。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丙级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1-4-5.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的项目不少于2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
a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5台(1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20台(4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3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
a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 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
a 室内试验设备至少须满足下列两种技术装备配备要求之一：
高压固结仪3台(6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中低压固结仪10台(20个通道或压力容器），三轴仪、渗透仪、四联直剪仪、无侧限压缩仪各1台；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压力试验机1台，岩石三轴仪、岩石点荷载仪试验设备、磨石机各1台。
b原位测试设备任选2类：载荷试验设备、旁压设备、静力触探设备、扁铲、现场剪切设备各1套。
c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3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各1套。
d 5秒级精度及以上全站仪、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各1台。
注：上述第1、2、3款要求的技术装备可由依法约定的协作单位提供。（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丙级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1-4-6.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3种。
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正版岩土工程设计软件不少于1种。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1-4-7.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专业名称
	条件
	资质等级

	
	
	甲级
	乙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资历和信誉
	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商业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3）近10年内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完成过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3项或乙级项目不少于5项，且质量合格。
	（1）具有法人商业企业主（公司法定代表）；
（2）商业信誉良好。

	
	主要人员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其中，每个主导专业至少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甲级项目不少于2项。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勘察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横琴备案认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以上项目不少于2项；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乙级项目不少于2项或甲级项目不少于1项。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技术装备，
a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6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b全站仪5台（其中1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3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3台（其中S1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
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及室内试验场所。
（3）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1）有与工程勘察项目相应的能满足要求的技术装备，
a物探测试检测设备任选5类：电法仪、面波仪、地震仪、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声波测井仪、探地雷达、桩基动测仪、地下管线探测仪、载荷试验设备各1套。
b全站仪3台（其中2秒级精度及以上不少于1台），S3级精度及以上水准仪2台。
（2）有满足工作需要的固定工作场所。
（3）有较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经营、设备物资、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承包业务范围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承担本专业资质范围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乙级及以下规模的工程勘察业务。


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专业设置
工程       工程勘察
勘察         类型
资质        与等级
	注册
专业
	非注册专业
	总
计

	
	土木︵岩土︶
	⑴岩土工程勘察
	⑵岩土工程设计
	⑶水文地质
	⑷工程测量
	⑸工程物探
	(6)
岩
土
测
试
检
测
	⑺岩土监测
	⑻室内试验
	

	综合
资质
	甲级
	8（2）
	3
	3
	8（5）
	8（5）
	2
	2
	3
	3
	40

	专业
资质
	岩土工程
	甲级
	5（2）
	3
	  2
	  2
	  2
	2
	2
	2
	  2
	22

	
	
	乙级
	2
	3
	  2
	  1
	  1
	1
	1
	1
	   
	12

	
	岩土工程
（分项）
	岩土工程勘察
	甲级
	3
	3
	
	  1
	1
	1
	1
	
	 2
	12

	
	
	
	乙级
	2
	3
	
	  
	   
	  
	  1
	
	  
	6

	
	
	
	丙级
	
	5（1）
	
	  
	  
	  
	
	
	
	5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5（2）
	
	2
	2
	
	
	
	
	
	9

	
	
	
	乙级
	2
	
	2
	1
	
	
	
	
	
	5

	
	
	岩土工程
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甲级
	2
	   
	  
	  
	  2
	  2
	  2
	  2
	
	10

	
	
	
	乙级
	1
	   
	  
	  
	  1
	  1
	  1
	  1
	
	5

	
	水文地质勘察
	甲级
	
	
	
	 7（3）
	  
	  2
	
	
	
	9

	
	
	乙级
	
	
	
	 5（2）
	  
	  1
	
	
	
	6

	
	
	丙级
	
	
	  
	 5（1）
	  
	
	
	
	
	5

	
	工程测量 
	甲级
	
	
	
	
	 8（3）
	
	
	
	
	8

	
	
	乙级
	
	
	
	
	 6（2）
	
	
	
	
	6

	
	
	丙级
	
	
	
	
	 5（1）
	
	
	
	
	5


注：
1．主导专业规定如下：
岩土工程为（1）、（2）、（5）、（6）、（7），其中岩土工程勘察为（1），岩土工程设计为（2），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为（5）、（6）、（7）；
水文地质勘察为（3）；
工程测量为（4）。
各专业资质中的主导专业均为综合资质的主导专业。
2.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可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替代的最高数值；
3.非注册专业中的专业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其中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数量的要求。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土工程
	岩土工程勘察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2、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级的工程。
3、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工程项目；
（2）需要采取特别处理措施的极软弱的或非均质地层，极不稳定的地基；建于严重不良的特殊性岩土上的大、中型项目；

（3）有强烈地下水运动干扰、有特殊要求或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深基坑开挖工程，有特殊工艺要求的超精密设备基础工程，大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等深埋处理工程，核废料深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的高耸构筑物基础，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边坡高度≥15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的土质边坡工程、其他工程中高度≥30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5m的土质边坡工程，特大桥、大桥、大型立交桥（含跨海大桥），大型竖井、巷道、平洞、隧道，地铁、城市轻轨和城市隧道，大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程，超重型设备，大型基础托换、基础补强工程，Ⅰ级垃圾填埋场，一、二级工业废渣堆场；
（4）大深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一级的桩基、墩基，特大型、大型桥梁基础，架空索道基础；

（5）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特大型、大型的建设项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目。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工程项目；
（2）中型深埋过江（河）地下管线、涵洞等深埋处理工程，高度<100m的高耸构筑物基础，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边坡高度<15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0m的土质边坡工程、其他工程中边坡高度<30m的岩质边坡工程和高度<15m的土质边坡工程，中桥、中型立交桥，中型竖井、巷道、平洞、隧道，中型地下洞室、地下储库工程，中型基础托换、基础补强工程，Ⅱ级垃圾填埋场，三级工业废渣堆场；
（3）中型沉井、沉箱，安全等级为二级的桩基、墩基，中型桥梁基础；

（4）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目。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丙级的工程。
2、下列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工程项目；
（2）小桥、涵洞，安全等级为三级的桩基、墩基、Ⅲ级垃圾填埋场，四、五级工业废渣堆场；
（3）其他工程设计规模为小型的建设项目。

	1
	岩土工程
	岩土工程设计
	甲级
	乙级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2、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边坡工程。
3、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300kPa及以上的地基处理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中型及以上建筑物的地基持力层的地基处理设计。
4、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治理设计。
5、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中等以上或复杂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6、建（构）筑物纠偏设计及基础托换设计，建（构）筑物沉降控制设计。
7、填海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8、其他勘察等级为甲、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1、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三级的边坡工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300kPa以下的地基处理设计，特殊性岩土作为小型建筑物地基持力层的地基处理设计。
3、复杂程度按有关规范规程划分为简单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4、其他勘察等级为丙级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1
	岩土工程
	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1、国家重点项目和有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2、大型跨江、跨海桥梁桥址的工程物探，桥桩基测试、检测，岩溶地区、水域工程物探，复杂地质和地形条件下探查地下目的物的深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工程物探。
3、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和高速公路工程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
4、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
5、建筑物纠偏、加固工程中的岩土工程监测，重特大抢险工程的岩土工程监测。
6、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达到300kPa及以上的地基处理监测，单桩最大加载在10000kN及以上的桩基检测。
7、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级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地脉动测试。
8、块体基础振动测试。
	1、安全等级为二、三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监测。
2、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300kPa以下的地基处理检测，单桩最大加载在10000kN以下的桩基检测。
3、独立的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项目，无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监测项目。
4、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及以下的工程项目涉及的波速测试、地脉动测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甲级
	乙级
	丙级

	2
	水文地质勘察
	1、国家重点项目、国外投资或中外合资项目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大、中城市规划和大型企业选址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资源评价。
3、供水量10000m3/d及以上的水源工程勘察和评价。
4、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水资源勘察和评价。
5、干旱地区、贫水地区、未开发地区水资源评价。
6、设计规模为大型的建设项目水文地质勘察。
7、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复杂程度为复杂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止水工程。
	1、小城市规划和中、小型企业选址的供水水源可行性研究及水资源评价。
2、供水量2000m3/d－10000m3/d的水源勘察及评价。
3、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的水资源勘察和评价。
4、设计规模为中型的建设项目水文地质勘察。

5、按照《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复杂程度为中等及以下的降水工程或同等复杂的止水工程。
	1、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供水量2000m3/d及以下的水源勘察和评价。
2、设计规模为小型的建设项目的水文地质勘察。

	3
	工程测量
	1、国家重点项目的首级控制测量、变形与形变及监测。
2、三等及以上GNSS控制测量，四等及以上导线测量，二等及以上水准测量。
3、大、中城市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4、20km2及以上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量。
5、国家大型、重点、特殊项目精密工程测量。
6、20km及以上的线路工程测量。
7、总长度20km及以上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8、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变形，重要古建筑变形，大型市政桥梁变形，重要管线变形，场地滑坡变形。
9、大中型、重点、特殊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0、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测量。
	1、四等GNSS控制测量，一、二级导线测量，三、四等水准测量。
2、小城镇规划定测量线、拨地。
3、10－20 km2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量。
4、一般工程的精密工程测量。
5、5－20 km的线路工程测量。
6、总长度20 km以下综合地下管线测量。
7、以下工程的变形与形变测量：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丙级的建筑变形，地表、道路沉降，中小型市政桥梁变形，一般管线变形。
8、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一级、二级GNSS控制测量，三级导线测量，五等水准测量。
2、10 km2及以下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形测量。
3、5 km及以下线路工程测量。
4、长度不超过5 km的单一地下管线测量。
5、水域测量或水利、水电局部工程测量。
6、其它小型工程或面积较小的施工放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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